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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态补偿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李亚菲
（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６３）

摘　要：国内理论界对于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研究多偏重于研究生态补偿的价值和意义、补偿的方式

以及补偿的数额等方面，而对补偿的性质、补偿主体、补偿主体间的责任分配、补偿数额的确定依据等问题 研

究甚少，也不深入。陕南地区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因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生态补偿。但补 偿 还 存

在立法滞后，利益相关方界定不清；补 偿 数 额 少，资 金 缺 口 大；补 偿 过 度 依 赖 纵 向 转 移 支 付；地 区 间 对 口 支 援

少；补偿体制机制未建立等问题。为此，应 当 积 极 争 取 重 点 生 态 功 能 区 财 政 转 移 支 付；严 格 扶 贫 与 补 偿 的 区

别，发挥补偿的环境保护功能；强化生态移民制度；把调水工程补偿与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结合起来；还应 当

深入开展地方政府合作，推动实现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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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秦岭生态保护情况时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

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１］作为“中央水塔”，秦岭也是我国南水北调中线调

水工程的重要水源地。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工程，是从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中上游的丹江口水库调水，在丹江口

水库东岸河南省淅川县九重镇境内的工程渠首开挖干渠，经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方城垭口，沿华北

平原中西部边缘开挖渠道，在荥阳通过隧道穿过黄河，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自流到北京市颐和园团城湖的

输水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于２００３年开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２日正式通水。截止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南水北

调中线一期工程已经 安 全 输 水２０００天，累 计 输 水３００亿 立 方 米，沿 线 的 河 南、河 北、北 京、天 津 四 省 市 的

６０００万人口受益［２］。汉江，又称汉水，源自秦岭南麓陕西省的宁强县境内，流经陕西省的勉县、汉中市、城固

县、洋县、石泉县、汉阴县、紫阳县、安康市汉滨区、旬阳县，于安康市白河县进入湖北省，在武汉市汉口龙王庙

汇入长江。汉江全长１５７７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口湖北省丹江口水库以上为上游，上游长约９２５公

里，其中仅在陕西省境内的流长就有６５７公里，占上游总流长的７１％；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地面积６．２７
万平方公里，占整个中线水源地面积９．５２万平方公里的６６％［３］。据测算，丹江口水库的入库水量，陕西省

的贡献率接近７０％［４］，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市（以下简称陕南三市）因此被称为南水北调中线的

核心水源区［５］。本文围绕生态补偿的一般理论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不同点，重点探讨南水北

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的生态补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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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补偿的含义及补偿的主要方式

２０１４年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３１条首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国家加大

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确保其用于生态保

护补偿。国家指导受益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或者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态保护补偿。”《环

境保护法》用了“生态保护补偿”的称谓，相比人们一直使用的“生态补偿”①，增加了“保护”两个字，这就使得

新《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生态补偿更接近于对环境正外部性类的“生态服务”的价值补偿。有学者据此指出：
“法学上的生态补偿是指对个人或组织在森林营造培育、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区保护、流域上游水土保持、水源

涵养、荒漠化治理等环境修复和还原活动中，对环境生态系统造成的符合人类需要的有利影响，由国家或其

他受益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价值补偿的环境法律制度。”［６］结合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及学者的定义，陕西

省陕南地区作为“中央水塔”以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上游地区，正是“环境生态系统有利影响”的积极制造

者，理应得到“国家或其他受益的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价值补偿。根据新《环境保护法》第３１条的规定，补偿

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纵向转移支付

早在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财政部为配合国务院公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２０１０年）４６号〕，就

下发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该《办法》规定：“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引导地方政府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力度，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

央财政在均衡性转移支付项下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②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承担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关系较大范围或全国的生态安全，需要在国土空

间开发中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按照我国的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陕西省陕南三市为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和“重要水源涵养区”。就功能区规划而言，秦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

生态功能。秦岭既是我国的气候分界线、“中华水塔”，也是南水北调中线调水的核心水源区。秦岭的生态服

务辐射全国，甚至近邻友邦，很难清晰地区分秦岭的生态服务价值是由谁创造的，以及每一个创造者所创造

的价值份额；包括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受益者所得到的具体生态利益的数额。因此，针对秦岭的生态功能，
具体到中线调水核心水源区目前最具有现实性及操作性的补偿方式就是依据新《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由中

央财政进行纵向转移支付。
（二）横向转移支付

横向转移支付是同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实践中主要是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把横向转移

支付使用在生态补偿领域，就是生态环境受益地区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地区政府的转移支付。如“北京市与

河北省签订的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北京市对河北省的年度补偿资

金在３亿元左右，最高可达到５．３５亿元。”［７］所以，横向转移支付适用的是保护和受益范围明确具体，受益

方、保护方以及受益数额容易确定和量化的生态保护补偿。作为核心水源区的陕南三市，因为位居汉江的上

游地区，提供丹江口水库７０％的水量，与调水工程的输入地之间就客观存在一种类似于河流上下游之间的

特殊关系，并且围绕“水量”在上下游之间事实上也形成了具体的“数量关系”，从而就有可能在上下游地区政

府之间根据确定的保护和受益的“数额”实现横向转移支付。但补偿能否实现，得益于地方政府之间良好的

协作、受益地方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更上一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以及行政命令的积极推动。
当然，我国现在基本不存在正式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但存在大量的横向转移支付实践，新《环境保护法》的

规定对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正式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陕南三市而言，争取受益地方政府的横

向转移支付也是实现水源地生态补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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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生态补偿概念出现在２０００年前后，最早源于１９９８年《森林法》修改时加入 的“森 林 生 态 效 益 补 偿 基 金 制 度”，由 此 开 启 了

对生态补偿的广泛研究。学界包括实务界一直沿用这一概念，比如２００７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的《关于开展生态补

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但２０１４年之后国家政策统一改称“生态保护补偿”概念。

见２０１９年财政部《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财预（２０１９）９４号第１条的规定。



（三）市场交易

生态补偿的第三种方式是市场交易的方式。市场交易的核心是要有供求关系，也就是围绕生态利益，必
须有确定的受益方和生态保护方，而且能够方便地确定生态利益制造和受益分别的份额以及能够核定的具

体数量；也即市场交易的主体及交易的价格能够通过对生态利益的供求关系来确定。随着国有自然资源产

权制度的改革完善①，自然资源资产的各项权能得到确认并充分实现，水资源的各项权利以及与不同权利对

应的权利主体也将正常体现，就有可能形成比较好的水资源定价机制，最终推动形成真正的水资源市场。调

水工程水资源无疑是一种典型形式。水资源价值实现的市场化也就意味着调水工程生态补偿的市场化。目

前水源地广大群众翘首以待的是，能否按照用水量收取一定数额的生态补偿费，并最终实现“一江清水供京

津”。此外，我们还认为，在目前试点征收水资源税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让水资源的调出地和输入地共享水资

源税②，以此实现输入地对水源区的生态补偿，确保输入地的生态保护利益。但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完全由买

卖（输出方和输入方）双方自由决定，还得确保国家水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充分实现。
（四）其他经济援助方式

比如地区间的经济协作、人力培训、对口支援等。开展地区间合作，是我国长期采取的不同地区间相互

帮助与协作的主要方式，对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解决临时、特殊矛盾，调配区域间资源禀赋，推动平衡发展

产生了重要作用。但缺点是这种方式具有临时性、短期性，缺乏稳定性、可预期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暂时缓

解矛盾的一种方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这种方法有效且适合于运用行政命令来实现，对于解决调水

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问题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我国新《环境保护法》只是规定了补偿的四种大的方式，但具体怎么补？由谁补？补给谁？［８］补偿资金怎

么分配等问题并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或立法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推动陕西水源区的生态补偿，还必须充分关

照到陕南三市群众的利益。不管是转移支付，还是其他方式得到的补偿资金，都必须有适当份额通过适当方

式为三市群众所得到。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生态利益的直接创造者，也只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才能充分调动

起他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从而为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的保护提供持久的动力。

二、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的现状及问题

自中线调水工程开工以来，陕西省为确保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做了大量工作。如历经多次修改的《陕西

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一直把陕南三市的绝大部分区域划归“核心保护区（禁止开发区）”或者“重点保护

区（限制开发区）”［９］，禁止资源开发或者对资源开发实施多方面严格限制，在陕南三市关停大量工矿企业，禁
止水面及山地养殖等。陕西省还实施了《陕南移民搬 迁 安 置 总 体 规 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陕 南 移 民 搬 迁 安 置

２４０万人［１０］。这些措施为保护南水北调中线水质水量，确保中线调水工程的正常运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陕南三市也因此承担了大量牺牲以及经济发展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中央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包括

调水工程输入地政府对于陕南三市做出的贡献也给予了一定数额的生态补偿，但与陕南三市的付出和经济

社会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相比，生态补偿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的现状

关于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的现状，２０１９年，作者有幸参加了陕西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杨建军同志带领

的调研组对南水北调 中 线 陕 西 水 源 区 生 态 补 偿 的 有 关 问 题 进 行 了 专 题 调 研。调 研 中 我 们 得 到 了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陕南三市生态补偿数据，见表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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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９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全国明确自然资源产权的价值及权

利主体，推动自然资源利益的实现。水资源作为重要的国有自然资源，也需要明 确 其 产 权 权 能，以 及 按 照 委 托 代 理 制，明

确产权主体，实现主体利益和水资源利益。这种改革为生态补偿的市场实现方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关于水资源税的征收试点的情况按照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印发的《扩大水资源税试点改革实施办法》第二十条“跨

省（区、市）调度的水资源，由调入区域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水资源税。”该规定，把调出区域排除在了征收水资源税的范

围之外，不符合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改革的应有之义，也不便于对水源区的生态补偿。

我们分别与陕南三市的财政、水利、秦岭保护等部门进行了座谈，参与座谈的同志分别 从 工 作 角 度 提 供 了 相 关 数 据，这 些

数据我们无法从网上得到，包括２０１９年数据，网上也未曾公布。如果这些数据有个别出入，责任也在作者，是由于作者本

人调研的深入及细致程度不足导致的。———作者说明。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陕南三市生态补偿情况 （单位：亿元）

城市 来源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合计 总计

汉中
中省 ８．７　 ９　 ８．９９　 ２６．６９

天津 １．０２　 ０．８９　 ０．９９　 ２．９
２９．５９

安康
中省 １１．１１　 １７．４３　 １８．４１　 ４６．９５

天津 ０．５８　 ０．２７　 ０．４　 １．２５
４８．２

商洛
中省 ５．６　 ５．６　 ５．７４　 １６．９４

天津 ０．８９　 ０．８９　 ０．８９　 ２．６７
１９．８９

　　注释：（１）表中中省对安康市的补偿数额明显高于另外两市，其中主要的差额在于安康市取得的中省专项数额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数额与汉中市差别不大。（２）中省对商洛市的转补数额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总共５０．２亿，其中２００８年２．６亿，２０１７年５．６亿，２０１８年５．７４亿，
２０１６年不详，预估与２０１７年数字相同。（３）天津市对口支援商洛市的部分自２０１６年以来总共２．６７亿，具体年份数额不清楚，表中使用了三年

平均数。另外，北京市对口十堰市每年２．２５亿资金，与天津市对陕南三市的援助形成明显反差。

从表１数据可以看出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生态补偿有以下特点：

第一，三年补偿数额变化幅度相对稳定。三年里，中省给予的补偿以及天津市年度对口支援的数额分别

是：汉中市９．７２亿元、９．８９亿元、９．９８亿元；安康市１１．６７亿元、１７．１亿元、１８．８１亿元；商洛市６．４９亿元、

６．４９亿元、６．６３亿元。其中汉中市稳定在每年９．８亿元左右，商洛市稳定在每年６．５亿元左右，只有安康市

的变化幅度稍大。三年里，对安康市生态补偿最多的一年比补偿最少的一年多出７．１４亿元。出现这种情

况，可能的原因是安康市位于汉江出陕断面，面临的保护任务更艰巨，包括大范围的、持续不间断的断面水

质、水量监测任务［１１］引起的设备和人员投入都远远大于汉中市和商洛市。但总体来讲，年度内对三市的补

偿数额相对稳定，变化幅度很小。

第二，如果对陕南三市所获得补偿数额分别进行比较，可发现中省对三市的补偿数额差别比较大，安康

市最多，商洛市最少。中省包括天津市对三市的生态补偿资金数额，以２０１８年为例，分别为：汉中市２６．６９
亿元，安康市４６．９５亿元，商洛市１６．９４亿元。明显可见，三市分别获得的补偿资金差别较大，其中安康市最

多，商洛市最少。当年度安康市比商洛市就多出了３０亿元。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基于分别在中线

引水工程中发挥的作用及贡献的大小“不同”①引起的。因为汉江源头在汉中市，涉及的汇水区面积比较大；

安康市位于汉江出陕断面处，确保出陕水质水量的任务和压力大；汉江干流没有穿越商洛市，商洛市境内仅

有汉江支流［１２］，商洛市对于汉江的重要性与安康市、汉中市相比可能略显次要一些。

第三，天津市对口支援 的 数 额 很 少，而 且 年 度 变 化 大。天 津 市 对 陕 南 三 市 的 对 口 支 援 数 额 很 少，其 中

２０１６年为２．４９亿元，２０１７年为２．０５亿元，２０１８年为２．２８亿元。２０１７年比２０１６年少了近１／５，显示变化幅

度大。另外，天津市每年给予的两个多亿的对口支援资金分配给陕南的三个市，具体到每个市的数额就更

少。如２０１７年安康市仅获得天津市对口支援资金０．２７亿元。与北京市对十堰市的对口支援相比，北京市

给十堰市每年就２．２５亿元，两市所获得的对口支援资金形成巨大落差。再者，仅通过数字，也看不出北京市

对十堰市的２．２５亿元，以及天津市对安康市的０．２７亿元之间差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也许仅仅是因为提

供对口支援的城市本身的财力不同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对口支援的性质抑或依据又是什么就更加不清楚

了。由于对口支援完全出于协作精神甚至政治觉悟，支援多少，随机性很大，对口支援很难体现出生态补偿

的本质。

第四，生态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环保项目，其他被补偿主体获得的补偿数额极其有限。总体来看，补偿数

额很少，有限的补偿资金到底是怎么使用的？按汉中市财政局的统计，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年均都在６０％
以上被用于环保项目。那剩余的３０％多又是如何使用的？可能更多的补偿资金被用到了环保培训和环境

保护人员经费支出方面了。也就是说，所谓补偿，几乎是全部补给了相关环保项目、环保工程，这与新《环境

保护法》规定的“生态保护补偿”中的“保护”二字关联明显不大。因为“保护”并不仅仅是指实施工程，“保护”

更多的应当表现为其他人、财、物的投入。如果只关注工程，也就意味着你付出的“保护”性环保服务，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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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三市分别的贡献及作用，本文未有专门研究，但也许对贡献及作用很难做出比较，或许三市的人口及面积的大小才具

有可比性。



无法获得“生态保护补偿”。这种情况，不仅违背新《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与对生态补偿本质的理论研究和法

律实践都有很大的距离。
（二）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虽然陕西省及陕南三市为保护调水工程水源地做出了巨大牺牲，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①，
确保了汉江出陕断面水质稳定维持在Ⅱ类或优于Ⅱ类水质，达到了调水工程的要求。中央政府、陕西省政府

甚至调水工程输入地政府也都为保护水源地做了很多工作。但陕南三市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国家级重点生态

功能区以及我国最大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在生态补偿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补偿立法严重滞后，生态利益相关方界定不清。由于新《环境保护法》对生态补偿只是做了原则规

定②，专门的生态补偿立法尚未出台。因此，目前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是靠政策推动。因为政策往往具有应

急性和短期性，就导致补偿的利益相关方存在很大的含混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从补偿主体

看，表１所列数据表明，补偿主体主要依靠的是中央政府。仅仅依赖单一补偿主体，不仅难以保障补偿的充

分性，还在客观上增加了中央财政的负担。虽然新《环境保护法》强调“受益方”补偿，但“受益方”究竟是谁并

不明确，“受益方”补偿几乎流于形式。如天津市政府２０１８年对安康市的“对口支援”仅有区区的０．４亿元。

２０１８年天津市人口１６００万，按人平均，每人综合用水量为１８２立方米③，仅为此付出了生态补偿资金２．５元

人民币。（２）从被补偿主体看，由前文可知，实践当中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获得的补偿主要依据的是“环
境保护工程”，因而“补”的主要是环保项目的资金支出，保护地政府以及保护地单位和个人在实践当中并没

有被明确纳入现行生态补偿的“受益者”范围。（３）对个人的补偿，虽然有一些近似的形式，但实际补偿与个

人付出的生态服务关系不大。如在陕南三市，把护林员、保洁员纳入生态补偿范畴，但护林员、保洁员的工资

特别低。我们在商洛市商州区牧护关镇基层调研时发现，护林员工资３００元／月，保洁员工资５００元／月④。
低工资影响到护林员和保洁员的选拔只能针对留守的老弱病残人员或者劳动能力欠缺的贫困人员。但这些

人充其量只是个信息员，并不能真正发挥出对生态环境的管护功能。
第二，补偿数额少，补偿资金缺口大。学界、实务界甚至基层群众普遍认为，目前对陕西水源区的生态补

偿，补偿数额明显小于水源区生态保护的实际需要量以及水源区生态服务的价值量。有专家测算：“汉中市

生态补偿标准应为４８２．０８亿元。其中，机会成本损失２８０．３３５亿元、投入成本损失１４．３４４２亿元，经济红利

和生态改善效应各为９３．７亿元。”［１３］但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汉中市每年实际得到的生态补偿数额只有不到９亿

元，仅为应补偿数额４８２．０８亿 元 的 不 足２％，应 补 偿 额 和 实 际 补 偿 额 之 间 缺 口 巨 大⑤。还 有 报 道：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期间，仅安康市的垃圾污水设施年运行费，缺口就达８０００多万元。可见补偿数额少，补偿资金缺口

大，补偿严重不足是目前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存在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第三，补偿方式单一，补偿过度依赖纵向转移支付。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九

部委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印发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特别强调要

“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但陕南三市水源区生态补偿

仍然主要依靠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补偿方式单一。以２０１８年汉中市为例：２０１８年汉中市共

获得中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８．９９亿元，天津市对口支援资金０．８９亿元［１４］。中省财政转移支付

和天津市的对口支援分别占比为０．９１∶０．０９。所以，中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占到了生态补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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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截至２０１９年，陕西省陕南三市全部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三市森林覆盖率分别为：安康市６５％，汉中市５９．１１％，商洛

市６８．３７％。

新《环境保护法》仅仅明确了国家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制度，其 内 涵、内 容、取 得 救 济 程 序 并 没 有

做出规定。

中国水利网站，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讯：《２０１８年 天 津 市 水 资 源 公 报》正 式 发 布，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
ｃｅｎｔｅｒ／ｄｆ／ｔｊ／２０１９０８／ｔ２０１９０８２１＿７３７７６９．ｈｔｍｌ。

调研中发现：护林员、保洁员基本是按扶贫项目安置的，在对林地及其他水源地进行网 格 化 管 理 的 时 候，需 要 大 量 当 地 人

员参与其中，这正好与“扶贫”政策相契合，而护林员、保洁员的生态环保服务功能因此被大打折扣。特此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专家测算的数字，其科学合理性可能有待更多专家进一 步 检 视 验 证，甚 至 批 判。但 本 文 作 者 认 为，

这起码为生态补偿的研究提供了某种角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理论概括。



金的９１％，甚至更多。有一定横向转移支付性质的天津市的对口支援仅仅占其中的９％，市场方式获得的生

态补偿资金为零。可见，生态补偿方式在实践中仍然呈现出极其明显的财政转移支付“一元化”的倾向。
第四，地区间协作关系不成熟，对口支援少。为明确“受益方”补偿责任，２０１３年，国家发改委、南水北调

办印发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对口协作工作方案》，该《方案》主要对协作关系的内容及各方责任做了规

定。关于协作关系的内容，规定的是：发展生态经济、促进工业升级、人力资源培训、科技支持、经贸合作、生

态环保合作等六个方面。把生态受益地区（支援方）的责任定位为：“会同受援方编制协作规划，并做好组织

实施工作。制定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本市有关区（县）、部门、单位和企业围绕协作重点领域，推进各项对口协

作关系有序开展。”该《方案》对于促进水源地与输入地之间开展生态补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的明显不

足是：（１）没有明确生态受益方（支援方）的生态补偿责任，用“支援”模糊了“补偿”的本质含义，特别是没有提

及生态保护地区和生态受益地区之间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相关问题。（２）协作主要针对的是项目合作，
“项目”由双方政府商定，政府、企事业单位之间主动性的信息交流和公众参与少，“支援方”的市场交易主体

缺少进入受援方（生态保护地）的引导和激励制度，也无法适应甚至超前性地挖掘出受援方本身的市场潜能。
（３）过分强调技术交流，缺少对支援方与受援方企业互动的系统引导，不了解受援方人口、地理、经济发展等

特点及市场环境，技术交流的互补性、融合性就可能较低。如此这些，就造成了对口支援不仅数额极其有限，
对口支援的有效性及其实现，也受到形形色色的掣肘。

第五，补偿随意性大，补偿体制机制未建立。虽然我国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生态保护地”可以获得生

态保护补偿，但补偿给谁（被补偿主体）、由谁来补偿（补偿主体），补偿的依据、核算方法，采取的程序以及发

起补偿的条件，应获而未获得补偿情况下怎么寻求救济等补偿的体制机制问题，在新《环境保护法》当中并没

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也一直未出台，已经公布的生态补偿政策①也没有对这些

问题做出具体规定。这就导致了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２０１７年我国财政部

印发的《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也只是规定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主要是用于平

衡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的目标。但“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显然不等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补偿”。所以，新《环境保护法》当中规定的“生态保护地”是否获得生态补偿以及获得多少数额的生态补

偿，完全处于无法可依、无政策可循甚至无机制可实施的状态，导致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只能通过所谓

“环保项目”、上级政府“支持”或者受益地方政府的“对口支援”等手段有限度地实现生态补偿。生态补偿体

制机制未建立，生态补偿距离“法治化”还有很远的距离。

三、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的完善思路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南水北调中线取水口丹江口水库主要的汇水区，陕西水源区的生态环

境、水资源、水质水量，不仅事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成败，而且直接影响首都北京的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

用水，影响输水工程沿线的千家万户。因此，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

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１］。同时，调水工程生态补偿作为流域补偿的一种特殊形式，上述问题

的解决，对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其他的流域补偿问题的解决都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本文针

对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加快生态补偿立法，明确生态补偿主体

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加快生态补偿立法。从方法步骤上看，在全国层面，有必要整合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有关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绿色发展以及生态补偿的系列政策文件，汲取国家文

件中有关生态利益制造与受益、受益者付费等有关制度建设的内容，尽快完成中央级的生态补偿立法。同

时，陕西省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应当结合水源区保护与生态补偿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在地方

立法中补充围绕秦岭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开展生态补偿的相关规定，并积极推动地方生态补偿专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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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括最近的生态补偿政策。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于２０１９年１月印发的《建立市场

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也没有对这些问题哪怕做出粗略的规定。



以此指导陕南三市生态补偿的地方实践不断向前推进。（２）关于补偿主体。按照“受益者付费原则”，生态补

偿的主体主要是指生态服务的受益者。一般而言，调水工程的受益者主要有：国家、受水地区、普通消费者三

个方面。国家作为补偿主体，是因为大范围的调水工程，更多提供的是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在受益主

体及其受益数额难以勘定厘清的情况下，国家应当概括接受这种利益，并对服务提供者进行生态补偿。受水

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群众生活都得益于输水工程，受水地区理应承担一定数额的水源区保护投入，
为水源区的生态服务提供者进行必要的价值补偿。此外，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广大群众、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是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直接使用者，在资源有偿使用的前提下，也应当为其使用活动支付一定的

使用费，该部分使用费即可作为生态补偿资金，反馈给水源区的生态服务活动和生态服务提供者。（３）关于

被补偿主体。被补偿主体，即生态利益提供或制造者，也是生态服务的创造者。具体包括了对水源区水资源

保护作出贡献的所有组织、单位和个人。这种贡献可以区分为积极的贡献和消极的贡献两种类型。积极的

贡献比如在水源区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直接创造生态服务的生态保护性活动；消极的贡献，比如关停并转

企业，为保护水源区进行的产业发展限制等间接利益损失或机会成本损失。所以，被补偿主体包括了保护地

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和普通群众等。
（二）积极争取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增加补偿资金数额

应当紧紧依据财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取得中央财政的更多支持。国家对重点生

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既有的政策，陕西省陕南三市既是国务院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１５］，也是国

务院确定的“重点水源涵养区”［１６］，是同时承载两大特殊生态功能的国家级“双重点”生态功能区。根据《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的规定，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数额，与当地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

有很大的关联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具体的核算公式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应补助数＝
∑该省（区、市）纳入转移支付范围的市县政府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补助系数＋纳入转移支付范围的市县政

府生态环境保护特殊支出＋禁止开发区补助＋省级引导性补助。”从公式可以看出，“当地政府环境保护支

出”是影响转移支付数额的主要变量之一，地方财政缺口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地环境保护支出的数额相关。
因此，陕南三市为保护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的支出，包括水源地的污水、垃圾处理运行费用等支出，均属于确

定转移支付数额的重要变量之一。在该公式中，环境保护支出与所能获得的转移支付数额正相关。所以，不
能将环境保护支出看成是负担，应当看成是获得转移支付的积极变量。陕南三市政府应围绕水源地保护，加
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以此赢得更多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

（三）推动实现横向转移支付，拓宽生态补偿的渠道

对于陕南三市来说，围绕南水北调中线调水，调水工程的受益方就是水资源输入地地方政府。在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不足以保障陕南三市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以及充分实现生态保护补偿的前提下，要确保

“一江清水供京津”，加强与输入地地方政府的合作，争取增加对口支援的数额，促进实现输入地地方政府对

陕南三市的横向转移支付，是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增加水源地生态补偿的重要渠道。这应当成为陕南三市的

责任和目标，也是输入地地方政府的责任［１７］。因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 省 等 输 入 地 作 为 调 水 利 益 的 获 得

者，依据新《环境保护法》第３１条“受益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或者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态

保护补偿”的规定，输入地地方政府补偿水源保护地区应是其《环境保护法》上的义务。为此，陕南三市应做

好水源地保护性支出、生态友好型产业培育性投入、关停并转企业损失、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的测算，以及与

纵向转移支付之间的差额，用实际发生的经济数据说话，让输入地地方政府以及输入地广大群众了解并明确

各方的职责，从而达成一致认识，实现对调水工程核心水源区———陕南三市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借助不同

的补偿方式，共同做好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的生态补偿工作。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永续延绵，造福

人民。
（四）强化生态移民制度，创新生态补偿的具体措施

人类生活繁衍的传统就是“择水而居”①，陕西省陕南三市，特别是丹江、汉江源头山区，许许多多的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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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择水而居”，意思是说人们在选择居住地点和环境的时候，会优先考虑水源、水草比较充足的地方。因为水是人们生活的

必需品，水草则是游牧民族喂养牲畜的根本。



支流也是老百姓“择水而居”的主要位置。在这些地方，因为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庄，不可能形成规模化垃

圾、污水处理的条件，因而很难配置相关设施，硬性配置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在这些区域，垃圾抛撒、生活污

水直排现象比较普遍［１８］。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生态移民。（１）生态移民的侧重点应该是进

行“异地安置”［１９］，选择环境、经济条件相对优越并对水源地影响最小的适合区域，让移民“移得出，留得住”，

避免“就近安置”造成的“回迁”便利，或者出现移民村的空壳化，甚至移民后继续两地居住的情况发生。（２）
要创新移民补贴方式，不能让“低补贴”成为推动移民的障碍。因为移民原居住地往往是“绿水青山”，按照总

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移民之前等于是守着“金山银山”。因此，不能只给移民很少或者较低

比例的购房补贴①，要科学评估和承认移民原居住地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②，尝试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买

断移民原宅基地使用权和房产，包括移民在原居住地创造的生态价值，给移民进入新生活提供足够的原始资

本，同时创新水源区生态补偿的具体措施。
（五）严格扶贫与补偿的区别，真正发挥生态补偿的环境保护功能

陕西省陕南三市属于我国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三市的地方财力极其有限，面临扶贫与确保调水工

程水源安全的双重责任与压力，特别是面对完成扶贫工作的时间紧迫性，就很容易将扶贫与生态补偿相混

淆。如前文所述在陕南地区出现的月工资３００元的护林员和月工资５００元的保洁员。这种情况，也许能在

一定程度上达到扶贫效果，因为可以解决部分低收入甚至无固定收入的老弱病残人员的就业问题。但这显

然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对于通过生态补偿确认与彰显生态服务价值、激励自觉保护调水工程水源地的作用，

应该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太低的工资不足以让受聘的护林员或保洁员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陕南

三市，应当将扶贫与生态补偿严格加以区分，按各自目标创设不同的制度措施，包括给予不同的工资标准。
特别是在陕南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力基本常年在外地打工。我们调研的商州区牧护关镇，外出劳务人员约占

现有劳动力的８０％［２０］，大量青壮年人口外出，形成典型的村庄空壳化和留守老人儿童现象，也不利于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护林员、保洁员应选聘青壮劳力，既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能真正实现护林、
保洁的功能；同时对聘任人员应支付足额工资（比如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也才能稳住人、留住心，并真正发

挥“护林”和“保洁”的生态补偿的功能意义。否则，借“生态补偿”名义“扶贫”，照顾老弱病残人员，既达不到

生态保护功能，也会给水源地保护造成大量潜在的安全隐患，并让管护制度、环境保护网格制度形成虚设，贻
害无穷。

（六）把调水工程补偿与生态功能区补偿结合起来，加强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陕南三市既是调水工程水源地，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区”“重点水源涵养区”———这三种特殊生态功能

都提供了各自的生态服务价值，也都应当分别按各自实现的生态价值得到生态补偿。但区分不同生态功能

分别进行生态补偿，会导致在测算或分割方面形成很多困难，所以应当把调水工程生态补偿与重点生态功能

区生态补偿结合起来进行。应重点把握三点：（１）中线调水工程陕西水源区本身也是长江的上游地区，如源

自秦岭腹地的汉江就是长江的最大支流，而且秦岭还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对全国的气象变化有举足轻

重的影响。即使没有调水工程，陕南三市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也应享受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也

应得到生态补偿。（２）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属于“均衡性转移支付”。按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目标，应该是

解决地区间财务不平衡问题，使全国不同地区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重点生态功能区基本上都是老少边穷、
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的特点就是“财力有限、公共服务能力及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因

此，即使没有调水工程，即使不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陕南三市也应该享受均衡性转移支付。（３）作为调水工

程水源地，要确保“一江清水供京津”，水源地必然面临更大范围、更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如商洛市为

保护水源，自２０１４年以来，仅仅因为产业转型，工业产值每年就要减少约５０亿元，财政减收４亿元至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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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我们调研了解，移民搬入新居一般都要承担一点比例的房屋修建费，这可能与生态 移 民 的 本 质 与 意 义 不 太 符 合。应 当

正确评价移出地的生态价值，并对移民进行必要补偿。

２０１９年４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 源 资 产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的 指 导 意 见》明 确 了 要 对 自 然 资 源 资 产 进 行 评

估、明确产权关系，更大程度地实现自然资源的资产价值。这也有助于推动确认移民原居住地的生态价值，确保实现生态

移民。



元［２１］。调水工程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也应该得到合理补偿。以上三种形态的生态补偿，如果分

别实现，显然存在重合或其他的困难，甚至影响生态补偿的公平和效率。因此，建议在综合考虑各自生态功

能的基础上确定或者整合出一个综合性的生态服务价值，要让“综合性的生态服务价值”既符合保护地实际

情况［２２］，也要让保护地广大干部群众满意，并据此给生态服务提供者以足额补偿，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

才能真正纳入法治轨道。

四、结 语

首先，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作为新问题，是说该问题产

生于中线调水工程在２０１４年通水之后；作为老问题，是因为调水工程生态补偿，只是流域生态补偿的一种特

殊形式。所以流域生态补偿的一些原则、经验、具体做法，也适合于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的生态补偿。
其次，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水源区生态补偿体制机制？按照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政策文件，水源

区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将会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多元化”，也就是要建立的水源区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应

当是综合了国家、政府、受益者、市场等多种主体、多种方式相互配合、权责义务明晰的生态补偿体制机制。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有高效、快速的水源区生态补偿实现途径。再次，水源区生态补偿的不同方式相互之间

到底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的初步思路是：纵向转移支付应着重解决水源区的保护性工程建设问题；横向转

移支付应当借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做法，对应水源区的保护面积设置具体的补偿数额，由受益地区

政府通过横向转移支付的方式向水源区进行补偿性转移；再就是市场方式，应当根据用水量，从水资源使用

费中提取适当比例，按用水量由水资源的使用者依据价格和数量向水源区支付生态补偿具体数额。最后，陕
南三市位于我国“中央水塔”的秦岭之上，这里，曾经和现在一直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其中汉中市被称为

“蜀汉小天府”；安康市被称为“陕西小江南”；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为商洛市题写“秦岭最美是商洛”。陕

南三市的美，在自然风景，在人文景观，在绿水青山，在生物多样性的方方面面。这个地方的美丽不是也不应

该仅仅属于当地人，应该让更多的人、全国的人民共同欣赏她的美丽；同样，为了延续她的美丽，陕南三市人

民有责任保护她，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也有责任保护她。通过不断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相信美丽的陕南

定会为中线调水、为全国的生态环境改善做出更多、更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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